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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物為一專業性之法律學術期刊，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版；徵

稿內容包括法學論著、判解研究、書評、法學譯著等學術著作，園地公

開，歡迎投稿。 

壹、字數與格式： 

一、除書評外，來稿字數以一萬伍仟至五萬字為原則。（含本文、

註腳及參考文獻）。 

二、來稿請附「作者基本資料」與「投稿文章」兩個檔案，（一）

「作者基本資料」檔：含作者中英文姓名、中英文現職、中英

文最高學歷與聯絡方式；（二）「投稿文章」檔：請勿加入作

者個人資料，並依下列順序排列：第一頁為中文文章標題、摘

要及關鍵詞、目次，次頁起為正文（含同頁之腳註）、附錄、

參考文獻，最後一頁為英文文章標題、摘要及關鍵詞，並按序

標明頁碼。 

三、來稿均應附 5 至 10 個中英文關鍵詞，300 至 500 字以內之中

英文摘要及參考文獻。 

四、為求體例一致，中文稿件之章節款項，請按「壹、一、（一）、

1、（1）、A、a、」等層次排列。來稿一經接受刊登，正文、

引註及參考文獻格式須依本刊格式修正。 

五、譯著請另附原著作及翻譯權授予證明文件。 



六、註解格式請依照「華岡法粹引註格式」範例之規定。 

貳、審稿： 

一、本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制度，全部來稿均經初審及複審程序，審

查結果將適時通知作者；來稿經本刊開始審查程序後撤回者，

本刊即以退稿處理。依審查結果於修正通知寄出後 3 個月內未

回覆者，除有正當理由且經本刊同意外，亦以退稿處理。 

二、來稿通過本刊執行編輯形式審查後即進入初審階段，初審通過

後將聘請 2 位相關領域之外審委員雙向匿名審查來稿，採隨到

隨審，稿件經編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方得刊登。 

三、本刊對於接受刊登稿件之屬性類別有最終決定權。經本刊決定

採用之稿件，基於編輯需求，本刊得對文字及格式為必要之修

正。 

四、來稿作者如有要求開具刊登證明，主編應俟審查程序完畢後，

始得依實際進度開具刊登證明或同意刊登證明。 

參、文責與著作權： 

一、來稿請勿一稿多投，一經發現逕行退稿。 

二、來稿內容請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，並授權本刊以紙本

及數位方式發行。 

三、所有文章經本刊收錄後，作者需同意無償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

家圖書館『遠距圖書服務系統』或其他資料庫業者，以適當的

技術或方式為數位化重製，透過網路、儲存媒體或其他方式公

開傳輸，提供讀者進行查詢、瀏覽、下載或列印等資料庫銷售

或提供服務之行為。 

四、本刊為符合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，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 



五、已獲刊登之稿件，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者，本刊得將其自已

授權之資料庫撤除，並追回稿費。 

肆、稿酬：非中國文化大學聘任之學者、專家投稿者，經審查通過而刊

登者，每篇致贈新臺幣一萬元整。 

伍、免費贈閱：稿件經刊登後，本刊敬送抽印本二十份與當期刊物三本。 

陸、投稿方式（擇一）： 

一、線上投稿： 

請至華岡法粹官方網頁 https://hwakanglawreview.pccu.edu.tw/。 

二、紙本投稿： 

來稿請寄「111369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五十五號 中國文化

大學法學院華岡法粹收」。來稿應附電子檔案請逕傳本刊電子

信箱：crlldl@dep.pccu.edu.tw 或直接上傳線上投稿專區。 



 


